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民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約 
民 國112年  9月20日 校 務 會 議 訂定通過 

民 國 113年6月26日 校 務 會 議 修訂通過第12、13、14、17條 

民 國 114年6月25日 校 務 會 議增訂通過第19條 

一、代理教師聘約之聘期，依聘書所載起迄日期為依據。於聘約有效期間內，如代理原因消失，學校得終止聘約。 

二、代理教師之聘任、終止聘約、停止聘約、權利義務、待遇、申訴、請假、保險、退休金及其他權益等，悉依教師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平時考核，準用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其獎懲，比照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 

三、代理教師之實際工作內容如下：依據學校校務需求安排授課、教學；配合學校業務需要擔任班級導師或社團指導教師、校內外比賽指導

教師、協助推動特殊教育服務；其他教育相關工作、活動以及校務行政之協助。 

四、代理教師到職時，應依規定完成報到手續；於聘期中如欲解約離職，應於二個月前提書面經學校教評會決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可後，始得

離職；經完備離職手續者，始發給離職證明；平時考核成績80分以上，並經學校教師成績考核會審議通過者，於個人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

加註服務成績優良。 

五、代理教師不得私自收費補習，或介紹學生參加校外補習，或巧立名目向學生收取費用及推銷書刊用品。 

六、代理教師未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代理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之到校，準用教師請假規則第12條規定；兼任學校行政職務者，準用教師請

假規則第八條，給予休假、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七、代理教師工作(授課)內容： 

(一) 排課及上課時數依學校安排及現行法令規定辦理，按時授課，不得遲到、早退或曠課；因差假所遺課程，應事先經學校同意依規定妥

善安排。 

(二) 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 

(三) 有兼任導師及協助行政之義務，或雖未兼任職務，均應共同協助學生訓導、輔導之責。 

(四) 有從事研究、進修、編選教材及依法出席有關教育之會議、訓練、研習等權利與義務(含寒暑假期間)。 

(五) 應本教育專業原則，尊重學生受教權，設計有效之教學及評量之實施方式，並不斷檢討改進，追求專業成長。 

(六) 應與學生家長就學生各項教育事宜相互溝通。 

(七) 應本專業自主，充分準備教材，採適當教法，注意教室管理，認真批改作業，加強平時考查，確實輔導學生之實驗與實習；並隨時進

修研究，充實知能。 

(八) 代表學校對外參加各項與教學有關之展覽、競賽或活動。 

(九) 應出席校內與教學所所兼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活動或慶典，於會議中有發言權，在不違反法令規定下應遵守會議之決議。 

(十) 代理教師應依現行法令及課程標準，秉教育專業精神進行教學及輔導，不得損害學生學習權利，並避免不當管教與處罰。 

(十一) 得依教學需求，向學校行政單位提出各科教學設備及相關支援，學校行政單位應本「服務與支援教學」原則盡力配合。 

八、代理教師之待遇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及「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核支。 

九、代理教師由學校依規定為其投保勞工保險並提撥勞工退休金。 

十、 代理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予以終止聘約： 

(一)  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遲到或早退；或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改善。 

(二)  以言語、文字或其他方式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害；或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 

(三)  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 

(四)  親師溝通不良，且主要可歸責於教師。 

(五)  班級經營欠佳，有具體事實。 

(六) 於教學、輔導管教或處理行政事務過程中，消極不作為，致使教學成效不佳、學生異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 

(七)  在外補習、違法兼職，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八)  推銷商品、升學用參考書、測驗卷，獲致私人利益。 

(九)  有其他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 

十一、代理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

倫理之關係。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代理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

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二、教師應尊重性別平等，恪守教師專業倫理。教師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

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

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

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或學校主管機關處理。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

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三、代理教師應遵守「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有關校園安全及防制機制之規定，並不得觸犯刑法第227條之規

定。 

十四、學校應加強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及責任之認知；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

應秉持助人、和諧、友善及相互尊重之原則。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校長及教職員工間、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

作處理。 

十五、學校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道德心、樂於助人及自尊尊

人之處事態度。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考。 

十六、學校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輔導，及就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行深

入了解及關懷。 

十七、教師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懷、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教師應主動關懷、覺

察及評估學生間人際互動情形，且定期評估有拒學或自殺、自傷意圖學生是否處於具有敵意之學習環境，依權責進行輔導，必要時送學校防

制委員會確認。教師應具備校園霸凌防制意識，避免因自己行為致生霸凌事件，或不當影響校園霸凌防制工作。 

十八、本聘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師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九、本聘約納入教育部研編之「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防治指引」為附錄，本校教職員工應自行下載閱覽並

遵守前開指引之相關規定(參閱教育部網站或本校網站https://www.rhps.tyc.edu.tw/xoops/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318公告)。 

二十、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4

